
 

证券代码：003027         证券简称：同兴环保        公告编号：2020-001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

通知》（深证上[2020]1234号）同意，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同

兴环保”，股票代码“003027”，本次公开发行的2,167万股股票将于2020年12月18

日起上市交易。 

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

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

决策、理性投资。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不存在

未披露重大事项。 

二、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公司近期不存在重大对外投资、资产收购、出售计划或其他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计划实施，未发生重大

变化。 

三、公司聘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7年12月31

日、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6月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

债表，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6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

行了审计。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容诚审字[2020]230Z3623号）。根据审计报告，本公司报告期内合并报表

主要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资产 88,056.42 88,686.90 65,826.49 38,272.15 

非流动资产 24,576.82 22,088.16 12,920.42 11,552.18 

资产合计 112,633.24 110,775.06 78,746.91 49,824.33 

流动负债 43,892.43 45,654.23 34,295.07 19,036.98 

非流动负债 3,815.10 4,053.25 2,010.14 1,392.31 

负债合计 47,707.53 49,707.48 36,305.22 20,429.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0,175.42 57,434.75 40,405.47 28,450.73 

少数股东权益 4,750.29 3,632.83 2,036.22 944.31 

股东权益合计 64,925.72 61,067.58 42,441.69 29,395.04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31,415.45 75,915.73 72,088.34 36,933.26 

营业利润 7,773.55 21,729.11 17,614.86 8,685.87 

利润总额 8,243.90 21,945.42 17,657.88 8,586.75 

净利润 6,995.74 18,781.76 14,996.65 7,285.9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02.53 17,029.28 13,904.73 6,871.36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15.09 5,934.13 5,014.37 -3,917.5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5.86 -7,328.97 -2,299.21 -1,583.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82.06 3,997.80 -1,707.76 5,092.4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02.83 2,602.95 1,007.40 -408.24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96.41 4,299.24 1,696.28 688.88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比率（倍） 2.01 1.94 1.92 2.01 

速动比率（倍） 1.67 1.48 1.22 1.2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8.99% 48.55% 49.04% 39.59% 

资产负债率（合并） 42.36% 44.87% 46.10% 41.00%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9.26 8.84 6.22 4.38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占净

资产比率 
0.12% 0.16% 0.18% 0.32%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03 2.72 3.42 2.45 

存货周转率（次） 1.07 1.94 2.34 2.26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8,910.99 23,028.19 18,435.06 9,248.93 

利息保障倍数（倍） 53.99 88.41 186.28 80.86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5,802.53 17,029.28 13,904.73 6,871.3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489.92 15,118.05 13,551.82 6,878.7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0.80 0.91 0.77 -0.60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8 0.40 0.15 -0.06 

净资产收益率 9.96% 34.81% 39.64% 28.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9 2.62 2.14 1.06 

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 

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截止日为2020年06月30日。 

（一）2020年1-9月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诚专字[2020]230Z2336

号《审阅报告》，公司2020年1-9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财务状况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资产总计 116,061.64 110,775.06 4.77% 

负债总计 44,493.66 49,707.48 -10.49% 

所有者权益 71,567.97 61,067.58 17.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6,280.19 57,434.75 15.40% 

截至2020年9月末，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总资产、净资产较上年末均有所增

长。 



 

2、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

9月 

2019年1-9

月 

变动比

例 

2020年7-9

月 

2019年7-9

月 

变动比

例 

营业收入 52,889.77 43,886.16 20.52% 21,474.31 16,280.59 31.90% 

营业成本 31,142.36 24,137.90 29.02% 11,816.65 9,107.08 29.75% 

营业利润 15,485.04 13,912.83 11.30% 7,711.49 4,822.17 59.92% 

利润总额 16,067.83 14,158.73 13.48% 7,823.93 5,026.56 55.65% 

净利润 13,637.99 12,007.81 13.58% 6,642.26 4,282.39 55.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1,907.31 11,055.24 7.71% 6,104.77 3,970.48 53.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1,497.75 9,344.52 23.04% 6,007.83 3,787.59 58.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432.89 1,298.41 395.44% 1,205.21 -706.19 / 

3、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明细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34.6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76.43 1,864.30 

债务重组损益 -169.28 -38.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40.15 183.1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2.35 51.70 

非经常性损益总额 494.95 2,095.84 

减：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77.56 318.74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417.39 1,777.10 

减：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7.84 66.38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409.55 1,710.72 

2020年1-9月，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为409.55万元，

占同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比例为3.44%，占比相对较小。 

（二）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情况说明 

受年初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公司一季度部分项目施工进度存在一定延期。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项目进展情况恢复较好。对于部分前期受疫

情影响延期的项目，公司在2020年第二、三季度进行赶工，2020年7-9月项目实

施工作量增加，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1.90%，营业利润、净利润等较去年

同期增长50%-60%，经营情况良好。 



 

公司2020年7-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05.21万元，较上年同

期有所上升。 

审计截止日后，发行人所处行业产业政策、税收政策、行业周期性、业务

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

格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三）2020年度业绩预告 

根据公司目前的在手订单和生产经营情况，经公司初步测算，公司2020年

度业绩预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预计 2019年实际 预计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84,181.18 75,915.73 10.89% 

净利润 18,297.89 18,781.76 -2.5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848.46 17,029.28 -6.9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438.91 15,118.05 2.12% 

注：上述2020年度相关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预计数据，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

承诺。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2020年2季度开始，公司的生产、采购和销售

已恢复正常。预计2020年度可实现营业收入84,181.18万元，同比增长10.89%；

预计可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438.91万元，

同比增长2.12%。 

五、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政策变动风险 

公司所处的烟气治理行业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国家相关的环保政策会

直接影响到公司业务的发展。 

近年来，国家火电领域超低排放进展迅速，截至2019年底，全国达到超低

排放限值的煤电机组约8.9亿千瓦，占全国煤电总装机容量的86%，火电领域大

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改造已步入尾声，但是非电燃煤领域的大气污染情况依然突

出。2016年12月，环保部发布《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的通知》，

要求到2017年底，钢铁、火电、水泥、煤炭、造纸、印染、污水处理厂、垃圾



 

焚烧厂等8个行业达标计划实施取得明显成效，到2020年底，各类工业污染源持

续保持达标排放。2017年2月，环保部、发改委、财政部、能源局、北京市人民

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山西省人民政府、山东省人民政

府、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区域内所有钢铁、燃煤锅炉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和颗粒物执行特别排放限值。2018年5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钢铁企业超

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的征求意见稿，要求将我国钢铁业建设成世界上最大的

清洁钢铁产业体系。2018年7月，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

划》，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重点区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

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河北、山西、

山东、内蒙古、江苏、广东等地方也纷纷跟进，通过修改地方钢铁、焦化等重

点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要求钢铁、焦化、有色、水泥等重点行业执行特

别排放限值等方式，加强对非电行业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整治工作。上述非电领

域环保政策的持续出台，极大的拓展了公司业务市场的规模，为公司业务的快

速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未来若国家非电领域的环保政策被削减，或者相应政策不能得到有效执

行，将会对公司所处的烟气治理行业产生不利影响，会使公司业务市场规模萎

缩，从而给公司发展的可持续性带来风险。 

（二）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近年来，受益于国家及地方不断推出的环保政策，非电行业烟气治理市场

得到迅速的发展，主要业务包括除尘、脱硫提标改造业务及低温脱硝新建业

务。公司依托先进的低温SCR脱硝技术，在竞争比较缓和的非电行业烟气治理领

域取得了较多的业务机会及较高的毛利水平，拥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但行业

内其他企业为谋求自身发展，亦在不断地提升技术与管理水平，积极拓展市

场。另外，可能会有更多的企业进入非电行业的烟气治理业务，包括部分主要

从事火电业务的上市公司。 

未来，随着非电领域烟气治理业务竞争的加剧，将会给公司业务的拓展带

来不利影响，如果公司未能在技术、规模、管理、营销等方面占据竞争优势，

未来将面临较大的市场竞争风险。 



 

（三）下游行业波动风险 

公司下游客户主要集中在焦化、钢铁等非电行业。近年来，随着国家“供

给侧”政策的推动，上述行业的经营业绩普遍有所好转，给公司业务的发展带

来了积极影响。如果未来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或国家对上述行业的指导政策发生

不利变化，将会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四）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低于净利润导致资金短缺的风险 

2017年度、2018年度、 2019年度和 2020年 1-6月，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7,285.95万元、14,996.65万元、18,781.76万元和6,995.74万元，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917.51万元、5,014.37万元、5,934.13万元和5,215.09万

元，报告期内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低于净利润。公司主要客户所处行业为钢

铁、焦化行业，随着2016年开始的供给侧改革的深入，非电行业中的先进企业

开始逐渐享受供给端收缩带来的产品价格上涨，经营业绩得到明显改善，盈利

大幅提升，公司销售回款情况变好，但公司业务发展迅速，资金支出增多。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和销售收入的增加，应收账款和存货余额可能进

一步增加，公司将可能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来满足流动资金需求。如果公司不

能多渠道及时筹措资金或者应收账款不能及时收回，公司将面临资金短缺的风

险。 

（五）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和2020年6月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

别为16,697.73万元、18,857.36万元、29,319.92万元和22,564.04万元，报告

期各期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36,933.26万元、72,088.34万元、75,915.73万元

和31,415.45万元，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公司应收账款规模可能相

应扩大。如果下游行业客户的财务经营状况发生恶化，公司应收账款可能发生

坏账损失，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六）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6月，公司主营业务的毛利率分

别为40.64%、38.52%、42.57%和38.43%，公司作为国内非电行业烟气治理综合

服务商，主要为焦化、钢铁、建材等非电行业工业企业提供烟气治理综合服务

及低温SCR脱硝催化剂等产品。公司脱硫脱硝工艺与装备技术、低温SCR脱硝催



 

化剂的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低温SCR脱硝催化剂制备技术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报告期，公司凭借综合竞争优势，业务保持较高的毛利率。在未来经营

中，如果行业竞争加剧，公司不能有效地保持竞争优势、控制成本，将可能导

致公司主要产品或服务毛利率出现下降的风险。 

（七）存货规模增加的风险 

报告期，随着业务规模扩大，公司为项目采购的设备和物资以及已完工未

结算的工程款合计金额呈逐年上升趋势。2017年末、2018年末、2019年末和

2020年6月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13,695.61万元、23,853.86万元、

21,054.53万元和14,924.75万元。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6

月，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2.26次、2.34次、1.94次和1.07次。随着公司业

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存货余额可能会继续增加。较大的存货余额可能会影响到

公司的资金周转速度和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存在存货规

模较大的风险。 

（八）重大合作对象中冶焦耐减少向公司采购的风险 

2014年9月，公司与中冶焦耐、北京方信签订《焦炉烟道废气低温脱硝工艺

与装备技术合作协议书》，协议期限为5年，于2019年9月到期，协议约定三方

共同研究开发采用低温蜂窝状催化剂进行焦炉烟道气脱硝的工艺与装备技术，

以实现现有或新建焦炉废气中的氮氧化物及氨等污染物含量满足国家排放标准

要求，并将此技术与装备进行工业化推广应用。中冶焦耐承诺在采用低温蜂窝

状催化剂作为催化剂进行废气脱硝的工程项目中，北京方信系其相关催化剂、

公司系其工程装备及配套产品的唯一供货商。 

报告期内，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1-6月，公司从中冶焦

耐取得收入分别为8,920.28万元、11,716.91万元、4,321.22万元、1,338.06万

元，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4.15%、16.25%、5.69%、4.26%。 

目前，三方已签订《焦炉烟道废气低温脱硝工艺与装备技术合作协议书之

补充协议》，协议生效日期为2019年9月17日。补充协议约定三方作为战略合作

伙伴，将继续加深合作，进一步开拓焦化及其他行业烟气脱硫脱硝市场，相互

支持对方利用各自竞争优势承揽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北京方信作

为中冶焦耐的合格供应商，中冶焦耐承诺对于其所采购的烟气脱硫脱硝设备及



 

催化剂，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公司及北京方信的产品。自补充协议签署以

来，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中冶焦耐与公司共签署3份采购合同，采购内容

为焦炉烟气治理设备及低温SCR脱硝催化剂，采购合同金额合计为3,095.50万

元。 

上述合同条款的变更，可能导致中冶焦耐对公司的采购出现不确定性，存

在重大合作对象中冶焦耐减少向公司采购的风险。 

（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2020年1月，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疫情严重损害人民的生命健

康，并扰乱了国家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受疫情影响，公司所承接项目的执行

进度将被拖延。国家针对疫情采取了积极的防控措施，目前国内疫情已得到有

效控制，但是如果境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输入情况严重，国内疫情出现反

弹，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请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并特别关注上述风险的描述。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18日 

 


